
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營造業抽查紀錄表(範本) 
抽查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基本資料 

營造業名稱  營造業登記證書字號 綜  M 字第 

公會會員證 臺區營（   ）證（   ）字第                 號 

營業地址      區       路     段       街     弄     號     樓 

統一編號  負責人  身分證字號  

專任工程人員  身分證字號  技師科別  

技師公會編號  證書字號  

抽查事項 查核結果 應補正事項 

營 

 

造 

 

業 

營造業登記證書 �有  �無 �應於接獲本通知之次日起 2 個
月內，依左列事項辦理補正。
逾期未補正者，依營造業法第
56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。 

�疑涉違反營造業法        
  �第16條�第17條�第19條
�第20條�第23條�第28條      

  �第34條�第40條�第   條
規定，請於收受本通知次日起
20 日內繕具答辯書逕送本局。 

公會會員證 �有  �無 

負責人身份證 �有  �無 

承攬工程手冊 �有  �無 

營業稅銷售額及稅額申報書 �有  �無 

最近公司/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�有  �無 

勞健保投保資料 �有  �無 

營利事業所得結算申報書 �有  �無 

是否為逐案簽證之丙等營造業 �是  �否 

意見陳述： 

專 

任 

工 

程 

人 

員 

身份證 �有  �無 �應於接獲本通知之次日起二個
月內，依左列事項辦理補正。
逾期未補正者，依營造業法第
56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。 

�疑涉違反營造業法        
  �第30條�第33條�第34條
�第 61 條規定，請於接獲本通
知次日起 20 日內繕具答辯書
逕送本局。 

資格證明書(技職證書) �有  �無 

公會會員證（主任建築師免附） �有  �無 

受聘同意書 �有  �無 

薪資所得資料（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） �有  �無 

承攬一定金額或一定規模以上

之工程，應於工地置工地主任 
�符合�不符合 

�免置 

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，應置一

定種類、比率或人數之技術士 
�符合�不符合 

�免置 

意見陳述： 

備

註

事

項 

�登記地址無營業狀態、�營造業停業中 

�營造業/專任工程人員拒絕、妨礙或規避抽查，依營造業法第 5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辦理，

請於接獲本通知次日起 20 日內繕具答辯書逕送本局。 

�其他： 

營造業負責人簽章:___________________專任工程人員簽章: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抽查人員簽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